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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所涉及

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分析, 重点解读固体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 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等固体废物类别术语, “三

化”原则、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全过程管理、 清洁生产和生态设计等生产和管理活动术语, 以及连带责任、 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等管理制度术语, 并针对部分术语定义缺乏相关统一的术语规定、 通俗说法和标

准术语存在区别、 国内外对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存在差异等方面问题, 提出了关于术语定义的下一步工作建议。 以期

本文的解读为推动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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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以下

简称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 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与 2016 年修正版相比, 新《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附则中重新释义固体废物, 增加

了建筑垃圾、 农业固体废物的含义, 明确了贮存、 利

用、 处置的含义。 此外, 在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 涵盖了再生资源、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有毒有

害物质、 连带责任、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排污许可制

度等术语定义。 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术语定义, 对贯彻

落实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具有重要帮助。

1　 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术语定义分类

术语和定义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 新《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术语和定义可分为固体废物

类别、 行为活动、 管理活动和管理制度等名词概念。 附

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专门规定了 9 项法律用语的含义, 对

固体废物及行为活动等名词概念作出统一规定。 此外,
在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针对固体废物类

别, 还使用工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厨余

垃圾、 有害垃圾、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和医疗废物等术

语; 针对行为活动, 涉及污染环境防治减量化、 资源化

和无害化原则, 以及固体废物的拆解、 处理、 清洁生产

等活动的术语; 针对管理活动, 涉及全过程管理、 生态

设计等术语; 针对管理制度, 涉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产生者连带责任制度、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和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等术语。

2　 重要术语和定义解析

2. 1　 固体废物类别方面术语和定义

固体废物类别术语界定是管理的起点, 是判定物质

是否属于管控对象的首要依据。 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根据固体废物产生来源和危害程度实施分类管理,
如按来源区分的工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和

农业固体废物等, 以及按危险特性确定的危险废物。
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重新释义固体废物

的含义, 增加了“经无害化加工处理, 并且符合强制性

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 或

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

废物的除外” 的表述。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 GB
 

34330—2017)规定了依据产生来源的固体废物鉴别准

则、 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别准则、 不作为

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和不作为液态废物管理的物质。 此

规定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提供了广阔的便利空间。
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人类的生产、 消费和环境污染

治理过程, 可分为工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

和农业固体废物等。 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 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599—2001)根据固体废物浸出

毒性, 界定了第一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第二类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类别[1] 分为可回收物、 有害垃

圾、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共 4 个大类和 11 个小类。 其

中, 厨余垃圾也可称为“湿垃圾”, 指易腐烂的、 含有机

质的生活垃圾, 包括家庭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和其他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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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垃圾等。 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 氧化汞电

池、 铅蓄电池等), 废荧光灯管 ( 日光灯管、 节能灯

等), 废温度计、 废血压计、 废药品及其包装物, 废油

漆、 溶剂及其包装物, 废杀虫剂、 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增

加了建筑垃圾、 农业固体废物的定义, 并在第六十条至

第六十三条明确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

环境防治工作, 第六十四条提出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

责指导建设农业固体废物回收体系。
危险废物定义未变, 但增加了国家层面出台鉴别单

位管理要求, 明确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当动态调整,
提出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 建立信息化监管体系等内

容。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齐全, 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繁

多。 2016 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 共有 46 大类 479
种危险废物和 2828 种废弃危险化学品, 并设有危险废

物豁免管理清单。 美国危险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合计

875 种, 欧盟不需要进行鉴别的绝对危险废物 200 种,
俄罗斯五级危险废物共计 802

 

种, 日本仅几十种[3] 。 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共六项, 根据原辅材料和反应工艺确定

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中有毒有害物

质进行对照, 选取其交集作为有毒有害物质鉴别对象。
2. 2　 行为、 管理活动的术语和定义

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条明确提出固体

废物“三化”原则, 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 “减量化”是指在生产、 流通和

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 “资源化”是指

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

用[4] , 也指采取适当的工艺技术, 从固体废物中回收有

用的物质和能源的过程[5] 。 “无害化”是指将固体废物通

过工程处理, 达到不损害人体健康、 不污染周围自然环

境的目的。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 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

进行的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化活动的总称。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是有机统一的, 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

把握, 从全生命周期管理角度加强协同治理[6] 。 减量化

突出源头治理, 资源化注重变废为宝, 无害化强调最大

限度减少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性。 就固体废物管理

而言, 无害化是根本目的, 也是底线要求。
除贮存、 利用、 处置生产活动术语外, 拆解[7] 是

指通过人工或机械方式将废弃资源进行拆卸、 解体, 以

便于处理的活动。 处理[8] 是指通过物理、 化学、 生物

等方法, 使固体废物转化为适合于运输、 贮存、 利用和

处置的活动。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 使用清

洁的能源和原料、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

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 从源头削减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 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

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危害。

全过程管理是指对于废物的处理过程应施行全过程

管理的原则, 力图避免各环节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
生态设计[9] 是指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在产品设计

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 生产、 销售、 使用、 回

收、 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 力求产品

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 尽可能少用或

不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 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

放, 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活动。
2. 3　 管理制度的术语和定义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10] 源自 2017 年 3 月颁布实施

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为解决我国生活垃

圾产生量迅速增长、 环境隐患日益突出的问题, 该方案

提出了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 城乡统

筹、 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产生者连带责任要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在发

生委托之前, 应当尽到事前义务, 即对受托方的主体资

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 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在合同中

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如果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没有

履行上述义务, 且受托方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当前, 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非法转移处置案件呈多发高发态势, 并呈由发达地区向

欠发达地区、 由城市向农村规模化、 团伙化转移的趋

势。 生态环境部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污染环境刑事判

决书统计分析显示, 2014 年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处置案

件约占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总数的 40% [11] 。 主要有三方

面原因: 一是企业主体责任界定不明确, 落实不到位;
二是管理制度不完善, 处罚力度轻, 不足以对违法企业

形成震慑; 三是废物监管力量薄弱, 监控手段落后, 部

际、 省际协调机制不畅等。 美国 《 资源保护与再生

法》 [12] 规定, 危险废物产生者不能通过与运输或处置

的第三方签订协议而免除责任。 即使是由第三方的行为

造成了废物的违法处理, 废物产生者仍需对不符合要求

的处置所造成的问题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13] 是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

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 流通消

费、 回收利用、 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生产

者的责任延伸到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特别是产品消

费后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阶段。 近年来, 我国在部分

电器电子产品领域探索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取得

了较好效果。 2018 年全国共拆解处理废电器 8100 余万

台[14] 。 为进一步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2016 年 12
月 25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

方案》(国办发 〔2016〕 99 号), 在电器电子产品、 汽车

和电动汽车动力电池、 铅酸蓄电池、 饮料纸基复合包装

等领域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目前已经基本建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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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目录、 处理发展规划制度、 资格许

可制度和处理基金制度等完备的管理制度。 　
排污许可[15] 是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排污单位

的申请和承诺, 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书形式, 依

法依规规范和限制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并明确环境管理

要求, 依据排污许可证对排污单位实施监管执法的环境

管理制度。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的, 不得排放污染物。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对排污许可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但之

前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据, 现有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没有对固体废物提出污染防治技术要求及相应

的内部管理要求。 已经核发的排污许可证, 部分列出了

固体废物产生信息及委托利用处置信息, 仅属于载明事

项, 并非许可事项。 下一步将开展固体废物排污许可制

度研究, 推动在《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增加固体废物

相关内容。

3　 关于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术语定义

几个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3. 1　 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部分术语定义缺乏统一规定。 同一用语在不同

法规或标准、 规范中的概念释义不一致, 其管理对象和

范围不尽相同, 而部分术语定义没有明确界定。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有毒有害物质、 尾矿、 煤矸石、 废石等矿

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术语, 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应急

管理部门的多个法规标准文件中有相关术语, 但所含概

念和管理范畴不完全一致。

表 1　 有毒有害物质在不同法规标准中的术语及释义

相关法规中术语 释义 释义出处

有毒有害物质

是指下列物质:
1.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
的污染物;
2.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的污染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
4. 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
5. 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
6. 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 试

行)》 [16]

有毒物质

1. 危险废物, 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 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2.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
3. 含重金属的污染物;
4. 其他具有毒性, 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7-18]

有毒物质 是指经吞食、 吸入或皮肤接触后可能造成死亡或严重损害健康的物质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

鉴别》(GB
 

5085. 6—2016) [19]

有毒有害物质
是指对人、 动植物和环境等产生危害的物质或元素, 包括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联苯醚、 多氯联苯、 含有消耗臭氧层的物质
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等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

术规范》(HJ
 

527—2010) [20]

表 2　 尾矿、 煤矸石、 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在不同法规标准中的术语及释义

相关法规中术语 释义 释义出处

尾矿设施 指尾矿的贮存设施(尾矿库、 赤泥库、 灰渣库等)
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国家环

境保护局令第 11 号) [20]

尾矿库
指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 用以堆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
别后排出尾矿、 湿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或其他工业废渣的场所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试

行)(HJ
 

740—2015) [21]

尾矿库 用以堆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
尾矿库设施设计规范 ( GB

 

50863—
2013) [22]

尾矿库
指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 用以贮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
别后排出尾矿或工业废渣的场所

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 ( AQ
 

2006—
2005) [23]

尾矿库
指筑坝拦截谷口或者围地构成的, 用以贮存金属非金属矿石选别后排
出尾矿的场所, 包括氧化铝厂赤泥库, 不包括核工业矿山尾矿库及电
厂灰渣库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0 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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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部分术语定义通俗说法不规范, 应注意区别使

用易混淆的词语。 易混淆的术语有回收和利用、 处理和

处置等。 回收是指收集活动, 利用是指从固体废物中提

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 处理是指通过物

理、 化学、 生物等方法, 使固体废物转化为适合于运

输、 贮存、 利用和处置的活动; 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

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 化学、 生物特性的方

法, 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 缩小固体废物体

积、 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 或者将固体废物

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例

如, 要注意区分废铅蓄电池回收企业和资源化利用企业

两者差别。
三是由于法规技术体系不同, 部分术语定义与国外

相关定义存在差异, 进行统计工作要注意在同一范围内

开展分析比对。 例如, 美国依照废物属性将其分为危险

废物和非危险废物, 其中危险废物依照产生源、 非特定

源、 废弃产品和危险特性进行分类; 城市固体废物依照

来源和使用属性分类; 工业废物依照产生源分类。 美国

各州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危险废物类别。 日本对于固体

废物的分类制度, 根据责任划分为产业废弃物和一般废

弃物, 根据属性划分为非危险废物和危险废物[25] 。 研

究人员开展国内外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 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情况效果评价等工作时, 要合理设计和选择评价

指标。
3. 2　 对于术语定义的下一步工作建议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

容, 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保障。 为推动新《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面、 有效贯彻实施, 建议加强

对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宣传和普及, 特别

是针对术语和定义要进行重点宣传, 让术语定义的概念

更清楚、 使用更准确、 范围更精准。 对于没有明确的术

语和定义, 建议尽快开展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配套制度的建设, 在下层法规和技术标准等配套文

件中逐一厘清相关的概念和含义。 通过概念的明确, 让

相关责任主体和事项更为易于理解和清楚, 与其他环境

法律的衔接也更顺畅, 让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的实施更精准、 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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